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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取决于包括民间社会和私营部门在内的各方

共同承担责任并加强伙伴关系，因此，请各成

员和准成员以及各次区域、区域和国际组织支

持亚洲的内陆和过境发展中国家所做的努力； 

4. 进一步重申全力支持联合国最不发达国

家、内陆发展中国家和发展中小岛国事务高级

代表办事处为确保充分动员和协调各利益攸关

者，以便落实《阿拉木图行动纲领》而做出的

努力；除其他外，这一纲领还构成了通过在内

陆和过境发展中国家建立高效率过境运输体系

协助内陆发展中国家的区域合作的基础。 

5. 请执行秘书与高级代表办事处密切协

调，将《阿拉木图行动纲领》的执行纳入秘书

处有关工作方案中，尤其是联大在其 2004 年 12

月第 59/245 号决议中所要求的与扶贫、驾驭全

球化（包括运输和旅游事业）以及新出现社会

问题相关的工作方案； 

6. 欢迎 2005 年 4 月 26 日签署的《亚洲公

路网政府间协定》以及协定的预计生效，并请

尚未批准协定的成员国尽快考虑批准该协定，

并敦促在执行该协定时，应特别注意发展中内

陆国的特殊需要，同时考虑到发展中过境国的

利益，与《阿拉木图行动纲领》保持一致，还

应优先重视完成亚洲公路的空缺路段； 

7. 赞赏会议拟订各项指标的时间/成本方

法所开展的卓越工作； 

8．请执行秘书采取必要的措施，酌情进一

扩大方案，以支持内陆和过境发展中国家努力

改善其过境运输系统，并邀请各发展伙伴按《阿

拉木图行动纲领》第 47 段的要求在这方面提供

适当的财政支助； 

9．还请执行秘书就本决议的执行情况以及

在亚洲建立高效率过境运输体系的进展情况向

经社会第六十三届会议提出报告。 

61/12. 加强公共卫生能力建设区域行动倡议
12
 

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 

忆及其 2004 年 4 月 28 日第 60/2 号决议， 

                                                 
12见前文第 202-210 及 221 段。 

又忆及联大在 2000 年 9 月 8 日第 55/2 号

决议中通过的《联合国千年宣言》以及其他联

合国首脑会议和大会的成果中所载的国际商定

目标，特别是与卫生相关的发展目标， 

欢迎联大分别于2003年 10月 27日和 2004

年 11 月 23 日通过的关于“加强全球公共卫生

能力建设”的第 58/3 和 59/27 号决议， 

注意到联大在那些决议中特别邀请各区域

委员会与各成员国、私营部门和民间社会密切

合作进行公共卫生能力建设，开展区域合作，

以减少和消除主要传染性疾病的有害影响， 

重申联大于 2001 年 6月 27日第 S-26/2 号

决议中所通过的《关于艾滋病毒/艾滋病问题的

承诺宣言》，并注意到经社会 2003 年 9 月 4日

第 59/1 号决议“《关于艾滋病毒/艾滋病问题

的承诺宣言》的区域后续行动”， 

关切地注意到，在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已有

900 万以上艾滋病毒/艾滋病患者，并且在本区

域艾滋病毒很可能会继续迅速蔓延， 

欢迎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艾滋病毒/艾

滋病联合方案的“3/5 倡议”联合宣言， 

铭记与二十一世纪第一个出现的严重传染

性疾病，即严重急性呼吸道综合症，以及其他

疫情的斗争远未结束， 

注意到禽类中爆发禽流感，并认识到这对

于人类健康以及经济的影响， 

还注意到有必要加强区域合作，以防止其

他可预防疾病的任何爆发可能， 

关切地注意到，地震和海啸灾害在印度洋

沿岸国家造成的严重破坏和人员伤亡，其中包

括对人类健康和发展造成的消极影响， 

赞赏全世界各政府、非政府组织、私营部

门和公民对于受灾国家的慷慨捐助和援助，特

别是及时的紧急医疗救援， 

特别关切地注意到，在亚太地区，非传染

性疾病和伤害正迅速超过传染性疾病而成为造

成死亡的首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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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到政府对于提供社会服务负有首要责

任， 

还认识到许多国家由于卫生人力和财政资

源有限以及计划和管理人力资源的能力开发不

足，无法应对优先事项的变化，因此在改善卫

生系统和干预手段方面面临各种制约因素， 

欢迎 2004 年 9月 13-17 日在中国上海举行

的世界卫生组织西太平洋区域委员会第五十五

届会议提出倡议，加强世界卫生组织和亚太经

社会之间在解决卫生和发展问题上的密切合

作， 

忆及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在发展和落实世界

卫生组织倡导的初级卫生保健使人人享有健康

的做法方面作出了先驱性贡献， 

就此，欢迎于 2005 年 8 月 7-11 日在曼谷

举行第六次促进健康全球大会， 

1．敦促本区域各成员和准成员： 

(a) 通过筹资战略加大其对卫生部门的投

资规模； 

(b) 进一步将公共卫生纳入其经济和社会

发展战略，尤其是要建立和改善有效的公共卫

生机制，特别是疾病的监测、应对、控制、预

防、治疗和信息交流系统，以及招聘和培训公

共卫生人员； 

(c) 提高专业人员和公众对于公共卫生重

要性的认识，动员教育机构、民间社会和大众

传媒参与倡导良好的公共卫生行为； 

(d) 团结一致以确保作出区域承诺，在公

共卫生领域能力建设方面加强区域合作； 

(e) 改善区域公共卫生预备和应对系统，

包括预防和监测传染性疾病的系统，以更好地

对付重大疾病，特别是应对疾病的全球性或区

域性爆发； 

2. 鼓励捐助者，包括各政府、私营部门、

联合国机关和专门机构、以及区域和国际金融

机构，在各自职权范围内继续支持亚洲及太平

洋区域国家，做法如下： 

(a) 对各国、尤其是面临巨大风险的国家

提供资金和技术支助，支持其防治传染病及疫

情的努力； 

(b) 作为旨在发展有效的公共卫生体制和

做法的综合应对措施的一部分，推动南-南和南

-北合作，造福亚洲及太平洋区域； 

(c) 作为在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实现国际商

定的发展目标，包括载于《联合国千年宣言》

中的目标的一项优先事项，考虑将卫生要求纳

入其战略、工作方案、预算计划、项目和活动

中，以加强区域公共卫生能力建设； 

(d) 考虑加入“防治艾滋病、肺结核和疟

疾全球基金”，并鼓励私营部门为全球基金捐

款； 

3. 要求执行秘书与世界卫生组织和其他相

关组织密切协调，处理下列问题： 

(a) 协助各成员和准成员开展能力建设，

将卫生问题纳入不同的发展部门的工作主流，

以支持在本区域，尤其是在亚太经社会的工作

方案中实现国际商定的发展目标，包括《联合

国千年宣言》中所载的目标； 

(b) 通过卫生与发展小组委员会以及亚太

经社会其他与卫生相关的机构，在加强公共卫

生领域能力建设方面促进协调的区域行动，包

括扩大公共卫生领域人力资源开发，支持初级

卫生保健和部门间行动，以根据 2004 年 12 月

卫生与发展小组委员会第一届会议通过的“区

域战略行动框架：促进卫生与可持续发展”，

处理卫生与发展的紧要问题； 

(c) 开展健康的公共政策宣传，为促进卫

生工作创造有利环境，以社区、学校和工作场

所参与为重点，加强身心和精神健康的复原力，

实现“健康的亚洲-太平洋”； 

4. 还要求执行秘书就本决议的执行情况向

经社会第六十二届会议提出报告。 

             

第五次会议 

2005 年 5 月 18 日 


